


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的划分与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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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进行了解释和定义 ，探讨了适宜生态区域进一步详细划分的必要性，明确了适宜生态区域在生产、经营、广告和执法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对基层种子管理人员和农业执法人员学法用法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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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其规定玉米、小麦、稻、大豆、棉花为主要农作物，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审定制度。通过国家级或省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分别由国务院或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全国或省级行政区域适宜的生态区域内推广；由某一省份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其他省份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引种农作物品种的，引种者应当将引种的品种和区域报拟引种所在省份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备案。主要农作物品种的推广备案不仅仅局限在相邻省份，而是扩大到审定省份所属的同一生态区域内的所有省份。国家对部分非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登记制度，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在推广前应当登记，品种登记要注明适宜生态区域。主要农作物品种适宜种植生态区域方面的准确定义，才能使农业执法部门有效执法。综上所述，国家级或省级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和省级备案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适宜生态区域的定义、划分要非常明确，才能有利于农作物品种的生产、经营、广告和执法管理。
1　农作物品种适宜的生态区域的定义
　　国家对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没有法定的定义。有些学者认为生态区域是由生态环境组成的，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因素组成的。农作物的环境包括作物所生存空间里的一切生态条件，其中对作物的生长发育有明显影响的和直接为作物所同化的因素，称之为生态因素；气候、土壤、生物等方面的各种生态因素，都是处于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复合体中，都不能单独地对作物起作用，而是通过所在区域各种生态因素复合体起作用的，这样的复合体称之为生态环境；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和耕作条件等）。对于一种农作物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态环境的区域，称之为生态区域；适宜某种农作物品种种植的生态区域，称为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生态区域和行政区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态区域是由生态环境决定的，行政区域是由行政区划（行政隶属关系）决定的。行政区域与生态区域不完全吻合，也不能完全代表生态区域。建议国家以农业部规章的形式进行法定规定。
2　农作物品种适宜的生态区域的划分
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的划分，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或办法，小麦、玉米、稻、棉花和大豆等5种主要农作物都有各自的生态区域，学者和教科书中有一些描述，但不全面，且没有与行政区划相联系，在新品种的推广和行政执法实践中不好应用。非主要农作物的适宜生态区域没有具体的规定，无从执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九条规定通过国家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由农业部公告，可以在全国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通过省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由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其他省级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引种农作物品种，引种者应当将引种的品种和区域报所在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在这里《种子法》强调的是适宜生态区域，不是行政区域。建议农业部以部门规章形式对5 种主要农作物和确定为登记目录的非主要农作物进行适宜种植区域的法定划分。适宜生态区域范围要明确到行政县或特殊镇。
3、农作物品种适宜的生态区域的应用
3.1在生产上的应用
    主要农作物和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生产，可以在适宜的生态区域内生产，也可在非适宜生态区域内生产，新修订的《种子法》对此生产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好阻挠和处罚。但是种子生产者对被委托生产的单位或者个人因不在适宜生态区域生产而造成的产量和质量的降低要负有经济补偿责任，种子生产者和被委托生产的单位或者个人要在种子生产合同中进行规范和约定，以减少被委托生产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种子的经济损失。在种子适宜生态区域内生产种子也同样要签订好合同，规避种子种植生产风险。因此，在非适宜生态区域内生产种子的行为，只有生产合同的风险，没有法律规定的行政责任。
3.2在经营上的应用
　　种子经营的有效区域是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而不是由农作物品种的有效适宜生态区域确定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经营者不需要领取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也没有明确种子的经营有效区域。所以，农作物种子经营者，只有经营种子的一种行为，种子可以销售到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内外，而不被追究种子经营者的行政责任。但是，农作物品种种子虽经审定通过但在审定公告适宜生态区域外发布广告、推广经营的，要承担行政责任。
3.3在推广上的应用
　　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在种子新品种推广中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未经国家或省级审定通过、或者是经省级审定未经同一生态区域内其它省级登记备案、或者被撤销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不得推广、销售；二是被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在推广前未经登记或撤销登记的不得推广、销售；三是应在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内推广品种；四是推广的农作物新品种要经过本地试验、示范2－3年以上，确认适宜本地种植的，方可进行大面积推广，以防范推广风险；五是当地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确定的主要推广品种，要保证合法、适宜、高产、优质，没有重大缺陷。总之，农业推广部门或种子经营者一定要在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内推广种植，否则要承担种子的推广责任。
3.4在执法上的应用
农作物品种的适宜生态区域在执法上主要应用于：一是违反标签标注内容规定。标签上农作物品种的适宜生态区域要按照品种审定公告或登记备案文献上记载的内容准确描述，不得随便增加或减少品种的适宜生态区域范围。如标签标注的内容（品种适宜种植区域）与品种审定公告或登记备案文献上记载的内容不一致，则违反《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种子法》第八十条（二）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除此，种子使用者根据种子生产者、经营者和推广者的标签、使用说明标注的品种审定公告和登记备案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以外能够种植推广的内容种植后（即不在适宜生态区域内销售并推广），发生生产事故，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推广者和生产者要求赔偿。法院应予支持；二是违反种子广告内容的规定。《种子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种子的广告内容应当符合本法和有关广告的法律、法规规定，主要性状描述等应当与审定、登记公告一致。如经营者等在广告内容上擅自增加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以外能种植推广的广告内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据《广告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发布虚假广告宣传，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也用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三是违反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推广的规定。农业部办公厅（农办政函［2006］8号）“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用的函”第十二条规定“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为未经国家级审定通过，也未经省级审定通过；二为在审定公告的适宜生态区域外推广的。《种子法》为新修订的法律，不是重新颁布的新法，在新旧《种子法》未作修改的条款，原农业部办公厅的说明条款仍适用。因此，虽经审定通过但在审定公告适宜生态区域外推广的，属于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情形，认定为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种子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在种子的审定或登记备案、推广、经营、广告、行政执法等方面非常重要，建议农业部门在全国、全省范围内划定好农作物品种适宜生态区域，具体明确到行政县和特殊乡镇，在规范农作物品种的审定或登记备案、推广、经营、广告、行政执法等方面极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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